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 

第 1節 神經系統藥物 Drugs acting on the nervous system 

（自 108年 12月 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1.3.3.失智症治療藥品 

1.限用於依 NINDS-ADRDA或 DSM或

ICD標準診斷為阿滋海默氏症或

帕金森氏症之失智症病患。 

2.臨床診斷為「血管性失智症」，

或有嚴重心臟傳導阻斷（heart 

block）之病患，不建議使用。

(108/12/1) 

3.~4.(略)  

備註:(略)  

1.3.3.失智症治療藥品 

1.限用於依 NINDS-ADRDA或 DSM或

ICD標準診斷為阿滋海默氏症或

帕金森氏症之失智症病患。 

2.如有腦中風病史，臨床診斷為「血

管性失智症」，或有嚴重心臟傳導

阻斷（heart block）之病患，不

建議使用。 

3.~4.(略)  

備註:(略) 

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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